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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大綱

• 推動資產活化之動機

• 校務經營及相關案例

• 履約管理經驗

• 資產活化之目的



為何臺大要將資產活化？



臺灣大學面臨之財務挑戰

• 民國83年58所大學院校，目前160餘所

• 實施校務基金，目前經費自籌率逾六成

• 有收入之設施，教育部原則不補助

(至103年前，不受理新建工程補助申請)

• 貸款辦理校園建設

• 各項法規愈趨嚴格，維運成本增加

• 維持預算額度等於減縮預算

• 未來走向法人化



• 臺大校總區114

公頃的校地中，

包含超過450棟

的建築、40公頃

的綠地、校總區

總樓板面積

787,613㎡

校園內建物密集且屋齡老舊



>>>工作的複雜度上升
– 勞動基準法 / 

人力使用及工資規定嚴格

– 校園開發、建築設計、修繕、

環保、消防安全等，標準提高

– 臺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

– 文化資產保護法

– 殘障福利法 / 無礙障設施

– 個人空間權益

– 菸害防治法 / 另設吸煙區?

– 客訴處理 / 校務建言, 民代, 媒體

上位法規趨嚴、民眾觀念改變



校務經營及相關案例
-開源節流
-校舍空間經營利用
-校外低度利用宿舍



開源節流

• 募款
– 企業捐贈

– 校友活動

• 貸款

– 善用民間資金，以較低的利息
取得大量資金，彌補公務預算
缺口，協助學校建設。

– 案例：地下停車場、教職員宿
舍、學生宿舍安裝冷氣、買回
第二活動中心租賃權利。



• 推動垃圾減量並加強資源回收

– 垃圾定時定點收集、隨袋徵收費用，鼓勵師生隨
手做環保、節約資源。

– 校園枝葉粉碎製作堆肥，或做木屑步道，降低垃
圾處理費用，也減少購買肥料的費用。

木屑步道

開源節流



校舍空間充分經營利用

• 校內空間

– 計畫辦公室 / 周轉空間

– 自營設施

– 委外經營（一般店舖招租、統包、紀念品）

– 促參(OT、BOT)

• 校外老舊低度利用宿舍

– 公開招租

– 都市更新

– 古蹟歷建活化



校舍空間利用－委外經營

• 場地委外

– 委託經營原則

• 校內優先使用，並提供優惠價格。

• 使用之餘開放對外使用。

• 視委託經營標的物現況，期初民間機構投資成
本、營收試算，以計算合理之委託經營期間及
權利金。



校舍空間利用－委外經營

• 場地委外

– 引進民間經營長才，為師生提供高品質的服務

– 校內一般場地之委外係參照政府採購法，辦理
公開招標及評選

– OT、BOT，依促參法辦理。



校內空間利用-委外經營

大型公用部門 (分包家數)

尊賢館(1)
二活台大椰林廣場(10)
小福商場(8)
鹿鳴堂（6）
修齊會館（宿舍BOT)

台大郵局 電腦先生*2處
華南銀行 臺大創意商品店
明達館餐廳 衛生用品販賣機*12台
新月台2F餐廳 證照攝影機*2處
教職員交誼廳 飲料販賣機*39台
鹿鳴崗亭 影印部
腳踏車部 男子美髮部
校友會館 女子美髮部
行遠樓1至3樓 洗衣部

一般公用部門

台大酷樂網(采豐)
酷鎷企業工作坊

紀念品授權

說明：本表僅列由總務處管理之案件



校舍空間利用－委外經營

• 場地委外（公開招租）

– 特色
• 提昇校內各項生活服務之品質及效率，貼近使用
者需求。

• 節省學校人力及營運成本。

• 引進民間之專業、彈性及資源，縮短開發時程。

• 增裕校務基金收入。

• 就近將企業經營經驗與引入學生學習或研究，有
助學生瞭解產業之實際概況。

• 學習企業經驗，提升本校營運管理能力。



校舍空間利用－委外經營

• 場地委外（公開招租）

– 校內案例

• 鹿鳴堂、小福樓

• 會議中心

• 小坪數、大坪效：校門口崗哨

–鬆餅屋、漢堡店

• 自行車店

• 授權紀念品



華南銀行招租

• 利用原委會之收回空間，一樓面積150坪，公開招

租。



鹿鳴崗亭

• 閒置崗亭空間，面積僅2.2坪，公開招租提供咖啡、
飲料、餐點等服務。



崗亭改造為小型賣店，搭配周邊環境改造，
受到師生歡迎



鹿鳴堂 （原名僑光堂）

•結合鹿鳴廣場二期工程及臺大劇場，打造藝術與
生活的校園新地標。



鹿鳴廣場



• 原有廠商零散，管理介面多，意
見不易整合，以統包方式出租，
租金不漲，廠商重新裝修，引進
連鎖通路、餐飲等項目，提供更
佳的服務品質與消費環境。

小福樓



•商標申請、註冊

•非單一授權、商品審查

•授權廠商及銷售：

–集思、采豐、酷鎷、合作社（授權文具類之商品）

–農產品展示中心、出版中心寄售

•紀念品開發及管理辦法

委外經營－紀念品開發應用



引進多元及創意服務

• 授權專業廠商開發、製作、行銷及販售本校紀念
品，並結合本校資源，共同合作辦理公展、講座、
創意設計比賽等，豐富校園生活，並引起其他機
關學校仿效。

臺大天字第一號公文展示



校舍空間利用－促參法委外經營

• 臺大推動促參成功案例

– 91年2月 總務處成立經營管理組(任務編組)

– 91年9月 尊賢館OT案簽約

(教育部促參首例，獲第二屆金擘獎優等)

– 92年4月 第二學生活動中心部份空間OT案

– 92年9月 溪頭教學會議中心及住宿餐飲設施OT案

– 93年12月 山地農場翠峰高冷地旅遊服務中心OT案

– 94年3月 長興街暨水源校區學生宿舍BOT案

(教育部民間自提首例，獲第四屆金擘獎特優)

– 94年8月 「新月台」部份空間OT案

– ……



校內空間利用-
委外經營

• 促參-尊賢館委外經營

– 91.9.23簽約，每年462萬元

加營收4.5%，廠商投入約

4000萬元成本（不含本校補

助3092萬元）及50名專業員

工，經營十年。



促參-尊賢館辦理過程

• 91.2      設置專屬網站，釋放委外經營訊息，並傳真
112家旅館業者

• 91.3.1    舉辦招商籌備說明會

• 91.3      研提可行性評估、先期計畫書，函報教育部

• 91.4~91.5 研擬招標文件

• 91.5      取得教育部授權、成立甄審委員會

• 91.6~91.9 公告招商及甄審（第二次本校部分投資）

• 91.9.23  完成簽約程序（91.9.29取得使用執照）

• 91.10    點交建物設施、廠商開始裝潢

• 92.1      開始試營運

• 92.5~92.8 SARS 期間

• 92.11.24  獲頒第二屆行政院「金擘獎」政府團隊優等獎

約
7
個
月



10F 交誼廳、客房

9F 客房

8F 客房

7F 客房

6F 客房

5F 客房

4F 客房

3F 健身房、客房

2F 展示中心 餐廳

1F 展示中心 大廳

尊賢館促參案民間參與範圍

• 尊賢館 (地面層10層、地下1層)

• 總樓地板面積約7472㎡

• 設置項目：

住宿客房64間

餐飲服務設施

會議室

60坪教職員聯誼室

32個地下平面停車位



28

促參模式可充分發揮民間創意

• 靈活運用空間：
– 將原僅64間住房擴充規劃為72間

– 地下室加作夾層、增設會議室及辦公室

• 目前營運規模：
– 住房：72間

– 餐飲：2樓西式自助餐(café83)

– 會議室：

2F：201及202，分別容納10人

B1：B01+B02最多可容納80人。



校地空間利用－促參BOT模式

（2.95公頃） （0.95公頃）



校地空間利用－促參BOT模式

• 引進民間資金與經驗

– 學生宿舍BOT案（太子建設）

– 民間投資金額：30億

– 特許期間：自設定地上權之日（95年4月14日）
起算35年3個月

– 學生宿舍：3507床

– 附屬住宿設施（水源校區）： 553床

– 附屬生活設施（餐廳、福利社）：2700坪

– 停車場：汽車464格、機車4248格

– 長興舍區自97年9月開始營運
水源舍區自98年2月開始營運



取得教育部授權

政策公告

初步審核

進一步規劃

再審核

協商契約草案等公告文件

公開徵求其他民間投資人

綜合審查

簽約

• 92.10.31

• 92.11.14 ~ 92.12.15

• 93.01.02

• 93.01.03~93.03.31

• 93.04.01~93.08.31

• 93.08.31~93.11.26

• 93.12.10~94.01.21

• 94.02.23

• 94.03.17

本案辦理時程

六個月
爭取稅賦減免

二個月
解決程序爭議

合計16.5個月



本案特殊貢獻

•財政部93年8月修正土地稅減免規則

–公立學生宿舍地價稅授權地方政府決定是否
免徵

•台北市議會93年10月通過「促進民間參
與公共建設地價稅房屋稅契稅減免自治
條例」

•解決本案困難外，有利全國各校學生宿舍
及台北市其他重大公共建設之推動



校外老舊低度利用宿舍

– 公開招租

• 具文化資產意義、或暫不考慮更新之舊宿舍

• 地點佳、商業價值高

• 引進民間創意開發老建築的文化價值

• 由廠商代替本校維護老屋

– 都市更新

• 土地可整併，提高開發效益

• 配合鄰近老舊公寓改建，改善市容

照片來源： http://wiselyview.net/blog/read-2222.html 



案例一：滴咖啡 (99年始營運)

– 老舊建築變成現代感咖啡館。

– 座落於新生南路三段，日式木造空
舍，約20坪。

– 採公開招標並評選決定最適廠商。

– 配合處理使照變更作業，並參加台
北好好看活動。

http://wiselyview.net/blog/read-2222.html 



案例二：馬廷英故居 (預計100年營運)

– 市定古蹟再利用，定位為地質科
普教育推廣基地，辦理教育推廣
和導覽活動。

– 座落於青田街，基地面積約206坪，
日式木造建築物約41坪。

– 流程較複雜：
廠商評選勝出後，先簽備忘錄，
空間再利用計畫經本校、文化局、
市府文化資產委員會審查同意後，
再與本校正式簽約，廠商才可以
開始裝修和營運。



案例三：泰順街16巷宿舍 (預計100年營運)

– 建物過於破舊，招標5次才成功。

– 廠商將此建物定位為咖啡、簡餐及二手家具交流，
商業色彩不高，並充分運用建築及社區環境特色。



古蹟歷建活化

• 如何延續古蹟與歷史建物之生命？

– 本校已被指定之古蹟與歷史建物共35處

– 整修費用、每年維護，錢從那裡來？

• 文建會、文化局不補助

• 學校經費吃緊，難挪用養護校外無人使用之老建物

期許透過其中部分尚具商機之房舍，
籌措些許經費收益，
為這群老屋爭取
一些自力救濟的生存空間！



校外老舊低度利用宿舍－都市更新

• 都市更新
– 與民間業者合作，加速更新校外老舊宿舍。

– 民間業者協助整合土地，排除占用戶、提升整體價
值。

– 應以整體價值為主要考量，而非眼前的現金收益。

– 鑑價 / 討價還價



都市更新案例：行遠樓

• 行遠樓空間出租、外借研
究中心、並保留部分房間
做為計畫辦公室，解決本
校空間不足問題，相關收
入亦可挹注校務基金。

1-3樓 合作金庫

4-15樓 計畫辦公室
學術合作單位



履約管理



履約管理

• 招商定位
– 文武百貨皆可？又不是房仲廣告？！

– 好的需求書是成功的第一步

主動帶廠商會勘、說明場地市場性及協助評估投
資效益，提供明確的招商資訊，多多打聽業界風聲，
避免不合適的廠商不斷嘗試錯誤，有助於確保校方
權益。

http://www.libertytimes.com.tw/2010/new/aug/30/today-taipei1.htm

http://www.libertytimes.com.tw/2010/new/aug/30/today-taipei1.htm
http://www.libertytimes.com.tw/2010/new/aug/30/today-taipei1.htm
http://www.libertytimes.com.tw/2010/new/aug/30/today-taipei1.htm


履約管理

• 以合作夥伴的角度適當協助
– 廠商有適當利潤、學校提供多元服務、師生以合理
的價格享用超值的服務，讓校園生活更便利

– 建物所有人仍是校方，應主動協助廠商辦理使照變
更、用途變更、消防、設籍課稅、…

– 透過校內各種方式協助宣傳
生活便利通 http://life.ntu.edu.tw/
生活報報電子報

http://life.ntu.edu.tw/


履約管理機制

• 單一窗口

• 專卷歸檔

• 依契約管理：訂定履約管理時程表

• 依本校規定：定期及不定期檢查機電、膳食
及環境衛生安全等

• 年度營運績效評估



履約管理

• 重要履約事項

– 年度營運績效評估
定期委請校內外委員評鑑廠商營運情況，

做為是否續約之依據。

項目及權重：

• 營業項目 20％

• 年度營運績效 20％

• 顧客滿意度或投訴率 20％

• 設施維護情形 20％

• 下年度營運計畫 20％



履約管理-服務品質評估要項

• 顧客滿意嗎？
– 經營管理組定期辦理滿意度調查，掌握顧客對於廠
商的喜好，進而輔導或協助改進。

– 依顧客反應決定是否與廠商續約。

• 顧客不滿意(客訴處理)！

– 客訴處理機制、紀錄

– 廠商做得不好，顧客認為校方
管理不善，對於本校形象也有
負面效應。

• 校內使用率

http://www.cartoonstock.com/

http://www.cartoonstock.com/directory/c/customer_complaints.asp


履約管理

• 退場機制

– 緊急應變

– 強制接管

– 案例：

第二活動中心商場委外OT ，統包商違約且逾期未

改善，本校終止合約並強制接管，但統包商破壞商

場設備妨礙營業，本校以法律途徑處理，並且由本

校經營管理組增聘人員進駐、管理商場。



臺大二活OT案爭議概述

• 各機關OT案建議注意事項

– 水、電、瓦斯等勿過戶予廠商或以廠商名義申請

– 應掌握廠商簽約後所增設之設施、設備、管線佈設
及施工圖說，並依法辦理內裝、消防、使照變更

– 應掌握分包商資料及合約

– 合約應具明確之終止條款

– 履約管理紀錄要求廠商簽收

研訂緊急應變及強制接管計畫
建議主管機關建立不良廠商名單



資產活化之目的



資產活化之目的

–提高空間使用率，避免閒置

–結合專業經營、提升資產使用效益

–引進民間資金、加速公共建設

–發揮民間創意、老屋延壽重生

–整合土地資源、都市更新互利



資產活化之建議

公有土地資源極為珍貴、有限。

給予管理機關更大的彈性，結合民間創

意與活力，營造豐富的都市風貌。

引進民間資金及專業經營能力，可減輕

政府財政負擔。

適度減輕稅負成本，以提高民間意願。



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


